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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长期交易按照季度交易、月度交易和多日交易进行组织，售电公司（批发用户）原则

上应签订不低于总代理电量（总用电量）90%的中长期合同。季度交易、月度交易、多日交易

分解到日的交易电量，按分时曲线累加后，形成相应市场主体的中长期电力交易合约，作为结

算依据。中长期交易结果适用于现货市场结算和非现货市场临时结算。

2.鼓励中长期交易根据电力供需形势和一次能源价格波动情况，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合作机制。中长期合同锁定签约电量后，可明确价格、曲线形成或动态调整机制。双方

协商一致后，可每月调整季度双边协商分月电量的曲线、价格。

3.参与中长期交易的发电机组，电量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具体上下浮

动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山东燃煤发电基准价按照每千瓦时0.3949元（含税,下同）标准执

行，最高价格为0.4739元（上浮20%），最低价格为0.3159元（下浮20%）。

4.为保障民生采暖需求、推动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发展储能示范项目，并做好与电力市场

的衔接，“以热定电”保量议价电量、关停机组补偿电量、储能示范项目奖励电量均以市场化

方式予以落实，原则上保量议价电量转化为差价合约进行偏差结算，具体落实方式另行发文通

知。

（二）零售交易

1.零售用户。零售合同直接在电力交易平台签订。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可在交易平台完

成注册后，选择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通过电力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直接参与次月电力市场交

易，其中选择电力批发市场购电的用户，应提交《电力批发用户参与山东省电力现货市场承诺

书》；选择零售市场购电的用户，应与售电公司在线完成零售合同签订或通过交易平台向售电

公司发起邀约。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的用户，用电价格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格的1.5倍、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组

成。

2.零售合同。零售合同可以月度、季度或年度为周期签订。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双方协商

一致后，可按月更换零售合同（套餐）。售电公司应统筹考虑零售用户的用电特性制定差异化

零售套餐，约定用电曲线及相应的偏差处理机制，引导用户削峰填谷，鼓励用户消纳新能源。

各参与山东电力市场的售电公司应至少发布两种以上不同类型场内零售套餐。

3.2021年12月25日前市场主体完成2022年1月份零售合同签约。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

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12月15日前未向山东电力电力交易

中心申请转由电网代理购电、且12月25日前未签订零售套餐的市场用户，视为批发用户自主参

与电力现货市场。

4.零售侧临时结算机制。零售合同应考虑非现货模式下的电能量价格等事项，各售电公司

须发布一款固定价格类临时结算零售套餐，作为现货市场中止等应急情况下的零售结算依据。

零售用户暂未与售电公司达成更换零售套餐协议的，默认按照临时结算套餐执行。

四、跨省区电力直接交易

2022年，直流通道配套煤电机组在山东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进行市场注册后，可全电量

参与山东月度及以上电力市场。

（一）直接交易。积极推动放开直流通道配套电源参与省内直接交易，不断扩大跨省区直

接交易规模。其中，暂定参加银东直流跨省区交易用户，年用电量5亿千瓦时及以上的，跨省区

交易电量不得超过2亿千瓦时；年用电量5亿千瓦时以下的，每月跨省区交易电量不得高于当月

总交易电量的40%。售电公司代理用户参加银东直流交易的，每月跨省区交易电量不得高于当



月全部交易电量的40%，不得超过代理银东直流用户可交易限额。跨省区直接交易规模扩大，

以最新通知为准。

（二）取消个别市场主体参与银东直流交易资格。按照《关于做好2021年全省电力市场交

易有关工作的通知》（鲁发改能源〔2020〕1342号）要求，部分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累计2

个月跨省区交易电量高于全部用电量的40%，取消其2022年参与银东直流交易资格，具体名单

另行下发。

（三）直流配套煤电机组送山东电量（除直接交易电量外），与省内机组同等参与省内交

易，交易结果推送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时期，配套煤电机组送山东交

易电量按照交易曲线分解。

（四）直接交易以外的省外来电由政府部门授权或同意后由电网企业统一采购，优先用于

匹配居民、农业用电等保障性电量。

五、电网代理购电、保障性购电

（一）2022年1月起，电网企业通过参与场内集中交易方式（不含撮合交易）代理购电，

代购电量全部以报量不报价方式、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出清，其中采取挂牌交易方式的，

价格按当月月度集中竞价交易加权平均价格确定。

（二）未参与市场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省内、省外）、核电、小水电、三余机组等电量，

按价格由低到高优先匹配居民、农业用电等保障性电量。如存在电量缺口，由电网企业通过市

场化方式采购予以保障。

六、有关要求

（一）做好市场交易组织衔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山东电力交易中心要提前明确市场

注册、交易组织、结果发布等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及时发布交易公告、跨省区电力交易电量

和电价等相关信息，确保各项交易顺利衔接，2021年12月15日前，完成2022年1月直接参与市

场用户的信息确认工作；按电力市场规则有序组织中长期交易,交易时间安排详见交易公告。

（二）增强市场风险防范意识。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应加强市场风险分析研判，充分认识

电力供需形势、一次能源价格波动对电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报价策略。发生法律纠

纷的，由相关市场主体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维权，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通过信用信

息平台公布相关信息。

（三）加强售电侧管理。请山东电力交易中心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售电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1〕1595号）要求，开展售电公司注册合规

审查、完善履约保函（保险）管理制度和信用监管，做好售电公司动态管理、规范运营管理和

风险管理等工作。

（四）提高市场服务水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山东电力交易中心要加强专业队伍建

设，完善技术支持系统，不断提升市场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完善信息发

布内容，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交易风险防控，及时发布市场主体履约市场风险提示，公开

透明规范高效地为市场主体提供交易服务。

联系人：省发展改革委 史华南、纪涛，0531-51785702、51783330；省能源局 孙伟，

0531-51763682；山东能源监管办 贾芳，0531-67800967 。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



国     家    能     源     局    主     管

中  国  电  力  传  媒  集  团  主  办

无障碍阅读|意见建议|广告服务|版权声明|我们的服务|关于CPNN|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1-2023 中国能源新闻网 版权所有

本网站所刊登的《中国电力报》、《中国电业》上的新闻，版权归中国能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禁止下载使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中国能源新闻网登载新闻业务的函：国新办发函[2000]232号。 京ICP备1501736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编号：京ICP证09026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3567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52238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编号：10120170021 互联网举报中心

广告直拨：江蓬新 010-52238128

2021年12月10 日

责任编辑：赵雅君

相关链接 中国政府网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 华能集团 大唐集团 华电集团 国电集团 国家电投 中国电建 中国能建 中核集团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中国海油 中国三峡 神华集团 国家开投 华润集团 中煤集团 中国广核 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 新浪 搜狐 消费日报 英大网 四川能投




